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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6 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

人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减持主体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3,4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78%）的股东问泽鑫先生计划在 2025 年 2 月 28 日至 2025

年 5 月 27 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3,440,000 股，约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78%。问泽鑫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问泽

鸿先生之一致行动人。 

减持主体二（持股 5%以上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30,438,485 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6.99%）的股东上海融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屏信息”）因东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拟将其质押的公司股票进行减持处置

而导致被动减持。融屏信息计划在 2025 年 2 月 28 日至 2025 年 5 月 27 日期间，以

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被动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3,176,000 股，约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3%，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 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公司股东问泽鑫、上海融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近日，公司收到问泽鑫先生及东兴证券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

满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依据《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问泽鑫 集中竞价 

2025 年 5 月 8 日 6.55 88,000 0.02 

2025 年 5 月 9 日 6.65 84,000 0.02 

2025 年 5 月 12 日 6.67 80,500 0.02 

2025 年 5 月 13 日 6.67 77,100 0.02 

2025 年 5 月 14 日 6.59 73,800 0.02 

2025 年 5 月 15 日 6.55 70,800 0.02 

2025 年 5 月 16 日 6.61 1,465,800 0.33 

2025 年 5 月 19 日 6.64 600,000 0.14 

2025 年 5 月 20 日 6.66 500,000 0.11 

2025 年 5 月 21 日 6.66 300,000 0.06 

2025 年 5 月 22 日 6.66 100,000 0.02 

合计 3,440,000 0.78 

融屏信息 集中竞价 

2025 年 3 月 5 日至

2025 年 3 月 8 日 

6.55 4,391,900 0.99%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问泽鑫 合计持有股份 3,440,000 0.78% 0 0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3,440,000 0.78%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融屏信息 

合计持有股份 30,690,841 6.99% 26,298,941 5.9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30,690,841 6.99% 26,298,941 5.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截至本公告日，融屏信息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26,046,585 股，占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99.04%，占公司总股本的 5.93%；累计被冻结 26,298,941 股，占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5.99%。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

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与此前已预披

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与比例均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与比例，

不存在违规情形。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备查文件 

1、问泽鑫先生、东兴证券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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